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
行政处罚决定书
   （高）食药监食罚〔2018〕4010号
当事人：范沙沙（高青大福源超市负责人）           地  址：高青县潍高路63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营业执照（社会信用代码）：3703226001180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范沙沙      性别：女        职务：负责人
经调查，当事人存在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。
上述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实：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、《询问调查笔录》、《营业执照》照片打印件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照片打印件、身份证照片打印件、涉案食品照片、当事人提供的销售记录。  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项的规定。
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我局的调查，涉案产品数量较少且该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的后果，我局决定对本案中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减轻处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参照《山东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：
1、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；
2、没收违法所得伍元肆角陆分；
3、并处罚款陆仟元整。
请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中国农业银行高青县支行缴纳罚没款。逾期不缴纳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高青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高青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高青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17日

